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预算经费的主要用途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用于保障局机关、事业人员工资、津贴以及日常公用等运转经费，二是用于政务大厅、交易中心等单位各项业务工作开展所需的经费。
一、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为一级核算单位，经费管理方式为全额拨款。
(二)部门人员、车辆情况
1、人员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核定行政编制6人；事业编制人员9人。
现有在编人员20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公务员5人，行政工勤人员3人)，事业人员11人；离退休1人。
2、车辆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编制数为1辆，实有车辆数为1辆。
二、单位主要职责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主要职能：
（一）负责芒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根据芒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政务服务中心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政务服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政务服务中心各单位“窗口”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各“窗口”工作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负责对“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考评、考核。
（三）负责管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导乡（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
（四）负责政务服务中心的信息化建设，协调政务服务中心与各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做好局机关和政务服务中心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工作。负责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报送政务服务的有关信息资料。
（五）负责重大投资项目集中审批代办办公室工作。
（六）负责行政审批日常管理工作；
（七）负责96128政务服务查询专线的建设、管理工作；
（八）负责政务服务中心的对外宣传与联系，提高政务服务中心的对外影响力、吸引力。
（九）指导、协调、督查各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政务的工作。
（十）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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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进场交易登记、招标申请、投标报名等相关事务；
（二）办理统一发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包括招标公告、采购公告、出让（挂牌、拍卖）公告、中标（或交易结果）公示、交易活动不良行为记录等；
（三）办理开标、评标、定标等相关事务，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和服务；
（四）办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情况证明、统计、分析等事务，为公共资源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
（五）办理工程直接发包、定向采购及其他公共资源交易业务的相关手续。
（六）建立、管理、使用和维护市级统一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七）建立、管理和维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场所、设施和日常交易秩序；
（八）负责对进驻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
（九）负责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
（十）指导乡镇一级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工作。
三、2015年度部门预算说明
1、年度部门预算收入为280.65万元，具体为：
财政拨款280.65万元。
   2、年度部门预算支出为280.65万元，具体为：
基本支出155.65万，具体为：工资福利支出103.1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8.1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4.35万元;项目支出125万元，具体为：商品和服务支出11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8万元。
四、“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
与2015年预算相比没有变化，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2、公务接待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4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按照规定开支的各级部门检查、验收等各项业务工作产生的费用。与2015年预算数相比减少1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37万元，其中：购置经费0 万元、运行维护费5.3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与各级部门业务、工作队下乡等工作，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2015年预算数相比减少0.97万元。

